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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范环境噪声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噪声监测测量计划制定、现场调查方法、监测点位设置、室

内低频噪声测量方法、监测数据处理与评价、资料整编和监测质量保证等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0 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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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噪声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噪声监测测量计划制定、现场调查方法、监测点位设置、室

内低频噪声测量方法、监测数据处理与评价、资料整编和监测质量保证等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噪声引起的室内低频噪声污染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的条款。凡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785        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22337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3241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GB/T 15173  声校准器 

GB/T 17181    积分平均声级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倍频带声压级  sound pressure level in octave 

采用符合 GB/T 3241 规定的倍频程滤波器所测量的频带声压级。本标准规定的噪声频谱分析

时使用的倍频带中心频率为 31.5Hz、63Hz、125Hz、250Hz、500Hz，其频率覆盖范围为 22Hz～

707Hz。 

3.2 低频噪声Low Frequency Noise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于低频噪声的频率范围的认定不尽相同，我国《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和《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规定固定设备结构传播的低

频噪声范围规定为 31.5～500Hz。 

3.3 噪声评价数  noise rating number（NR） 

是一种噪声评价方法，它通过一系列频谱曲线（NR 噪声评价曲线）来反映不同声级和频率的

噪声对人造成的听力损失、语言干扰或烦恼的程度。曲线的 NR 值等于中心频率为 1000 赫的倍频

程声压级的分贝整数。为了弥补 A 声级在评价室内低频噪声污染方面的不足，本标准引入噪声评

2 



 

价数 NR。 

4 现场监测测量条件 

4.1 测量仪器 

4.1.1 声级计与滤波器 

测量仪器性能应符合 GB 3785 和 GB/T 17181 对 1 型声级计的要求且符合国际电工协会（IEC 

61260）Class 1 标准；噪声频谱分析滤波器性能应符合 GB/T 3241 中对滤波器的要求，具备实

时频谱分析功能，测量范围应满足所测量噪声的需要。 

4.1.2 声校准器 

校准所用仪器应符合 GB/T 15173 对 1 级声校准器的要求。A 声级测量时，校准声源频率为

1000Hz；低频频谱测量时，校准声源频率至少有一个点频率应设在 20～250Hz 区间内。 

测量仪器和声校准器应定期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声级计每次测量前、后应进

行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不得大于 0.5dB，否则本次测量无效。使用延伸电缆时，应注意

长电缆对声波信号的衰减，因此在进行校准时，应使延伸电缆与声级计一起进行校准。传声器应

加防风罩。 

4.2 气象条件 

若需要进行室内、外测量，测量仪器均需加装防风罩（Windscreen），并应选择在无雨雪、

无雷电天气，风速为 5m/s 以下时进行测量。特别应注意风声和雷电声对室内低频噪声测量结果

的影响。 

4.3 测量位置和室内条件 

4.3.1 测量房间的选择 

⑴ 可疑声源设备间：在可能通过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噪声引起建筑物室内噪声污染的噪声源

（如电梯房、变电室、水泵房、风机房以及卡拉 OK 歌舞厅等）的室内； 

⑵ 声源设备间相邻的房间：与可能通过结构传声引起建筑物室内噪声污染的噪声源相邻的房

间； 

⑶ 可能受到影响的房间：受到由于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噪声引起的建筑物室内噪声污染的其他

房间（例如有住户投诉的其他房间）。 

4.3.2 测量位置的选择 

⑴ 在噪声源室内中间或距噪声源 1m 处； 

⑵ 在受噪声污染的室内，在低频噪声影响最大处和房间中间各设置 1 个点位，测量位置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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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或其他反射面 0.5m，离地面 1.2～1.5m； 

4.3.3 室内环境条件的要求 

⑴ 测量过程中，被测房间的门窗应关闭； 

⑵ 关闭被测室内的所有可能干扰噪声测量的声源（如电视机、空调机、风扇、镇流器等发声

的设施）。 

4.4 采样方式 

声级计时间常数：一般设为“快”（Fast）；但当声源发出的声音波动不大时，可以使用“慢”

（Slow）。 

采样时间间隔：设定为小于 1 秒。 

频率计权方式：当测量 A 声级时设定为“A”计权；当进行倍频程频谱测量时设定为“关闭”。 

声级计量程的设定应与现场声环境相适应。 

4.5 其他 

⑴ 声级计应安装在三脚架上，使传声器指向可疑声源方向。 

⑵ 如果室外噪声影响很严重时，由于背景噪声与投诉的低频噪声相互重叠，不可能精确测量

室内噪声。因此，应该尽量选择在室外背景噪声较小的时段测量。 

⑶ 如果门窗气密性能差，测量时室外风可能通过缝隙进入室内而在室内产生噪声，影响室内

噪声测量结果，此时应该选择风力缓和时段进行测量。 

5 现场调查与测量计划 

5.1 现场调查目的 

通过现场调查，使监测技术人员能够了解监测现场室内、外的基本情况，为监测点位选择、

测量时间安排、测量人员、仪器配置和测量结果分析、判断和评价提供依据。 

5.2 现场调查内容 

现场调查应以受室外固定声源影响的房间为中心，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口头询问、电话询问

等方式进行。 

5.2.1 受影响房间的调查 

该调查的具体内容应包括门窗是否振动发声，地面是否有振动感，房间几何尺寸、室内布置、

受影响的部位、时段、持续时间等等。 

5.2.2 受影响人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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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人员是否感觉生理或心理不适。生理影响主要表现为头痛、胸闷、恶心、失眠等；

心理影响主要表现为压抑、郁闷、烦躁等。 

5.2.3 周边环境现状调查 

特别应注意观察受影响房间周边是否存在低频噪声源，如水泵、空压机、凉水塔、空调室外

机、电梯井、风机以及房间周边可能运动的物体等，了解具体运行状况，相邻的房间是否受到类

似的影响。现场调查记录见附表 2 和附表 3。 

5.3 测量计划制定 

测量工作开始之前，阐明投诉人与声源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定解决噪声问题的测量计划极其重

要。为了使测量与评价工作更加科学有效，监测人员需要选择确定适合于投诉现场的测量项目，

选择测量点位和时间、确定测量频次并制定测量工作计划。 

5.3.1 测量计划主要内容 

⑴ 测量项目： 可以从以下项目中选择：倍频程频谱、1/3 倍频程频谱、G 计权声压级、 A

声级、振动水平、风向和风速； 

⑵ 测量频次：可以选择：    次/天、连续测量   天、间断测量； 

⑶ 测量时段：可以选择：早晨、白天、傍晚、夜晚、深夜、清晨； 

⑷ 测量位置：可以选择：靠近声源、地块边界、投诉人住宅外边、室内开门窗、室内关门窗、

其他： 

⑸ 测量的监测人员和仪器设备数量； 

⑹ 测量计划扩展：测量目的、测量方法、评价标准； 

⑺ 需要声源处及投诉人配合 

声源处配合：包括测量位置、电源等，需要提供设施（压缩机、泵、风机、发电机）的类型、

规格、数量和运行条件等。 

投诉人配合：包括测量配合（测量位置、电源等），共同检查测量声压级与投诉之间的关系。 

⑻ 其他：收集类似案例参考资料。 

5.3.2 可疑声源可以关停时应考虑的测量计划： 

如果识别了声源（设施等）并且它们可以停止运行，监测人员应在不通知投诉人的情况下开、

停设施，评估设施状态与投诉人反应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监测人员检查设施运行与声源

侧的投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十分必要。 

⑴ 测量可疑声源侧和投诉人住宅侧，同时测量两边十分重要，如果有 2 个或更多的测量仪

器，监测人员应同时测量声源和投诉人两侧的噪声，可以证明声源和投诉之间的关系。如果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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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不够，监测人员可以在测量点位之间移动测量仪器，判断其对应关系。 

⑵ 如果声源设备不止一个，监测人员应当测量不同条件下的噪声值，即各个设备单独运行或

设备之间组合运行的不同情况。 

⑶ 定时开关的设施应在确认设备开启和设备关停的两个时间段内测量，或者在投诉人感觉有

影响或没有影响的两个时间段内测量，并同时记录固定设备的运行状况。 

⑷ 观察设施开关状况下设施噪声和噪声投诉之间的变化，监测人员要询问投诉人在可疑条件

下的感觉（询问时不应带主观看法）。 

5.3.3 如果声源不能关停，或声源不知道时应考虑的测量计划： 

如果不能关停声源或不能识别声源，监测人员可以不通知声源设施方，在投诉人住宅一侧进

行测量。在这种情况下，监测人员需要知道声源设施和设备的运行状态。 

⑴ 询问投诉人有噪声干扰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在有噪声干扰的时间和地点测量。 

⑵ 监测人员应当在不同时段和地点测量，并比较测量结果。比较声压级变化与投诉之间的关

系，确定可能引起投诉的低频噪声频率，在投诉周期内（或前、后）记录低频噪声声级，通过声

压级的变化判断声源的类型。 

⑶ 反复检查是否存在发出相关频率噪声的设备。 

6 测量与评价 

6.1 测量条件 

应符合本标准 4.2 的规定。 

6.2 测量方法 

6.2.1 A 声级测量 

对于稳态噪声，测量 1 分钟等效 A 声级；对于周期性噪声，等效 A 声级测量时间应至少覆盖

1 个周期；对于非稳态噪声可根据噪声源特性测量一段时间（5～10 min）等效 A 声级，测量时段

应覆盖被测声源的最大声级。如果测量值超标，应测量背景噪声并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6.2.2 低频噪声频谱测量 

采用实时噪声频谱分析仪同时测量每一频段的倍频程声压级。对于稳态噪声，测量时间为 1

分钟；对于周期性噪声，测量时间应至少覆盖 1 个周期；对于非稳态噪声可根据噪声源特性测量

一段时间（5～10 min），测量时段应覆盖被测声源的最大声级。如果有一个以上频段声压级测量

值超标，应测量背景噪声并对每一个频段声压级测量值进行修正。 

6.2.3 背景噪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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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当 A 声级和各频段的倍频程声压级测量值均达标，不必进行背景噪声测量和修正；当测

量值超标，应尽量选择背景声源环境变化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测量背景噪声。 

⑵  如果可疑声源能够停止排放，背景值测量应选择在同一位置，测量时间选择与测量值测

量时间间隔较短时测量。当背景噪声比较稳定，起伏小于 3dB 时，测量 1 分钟等效声级；当背景

噪声不稳定起伏较大时，应测量较长时间（5～10 分钟）等效声级，并以 Leq90 作为背景噪声；如

果可疑声源间断性开停，可以选择在停机的时段内测量背景噪声。 

⑶ 如果可疑声源不能够停止排放，则等待可疑声源能够停止排放时，选择与测量值的测量位

置相同、测量时段相近时再测量背景噪声。 

⑷ 当上述条件难以满足时，可选择与测量值的测量位置不同，声环境与测量值的测量位置声

环境相似的位置（背景参考点）测量背景噪声。如可以选择与其邻近，没有受到噪声源污染或没

有感觉到噪声影响的房间测量背景噪声。 

6.2.4 背景噪声修正 

A 声级测量值的背景噪声修正和频谱测量值的背景噪声修正按《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

测量值修正》（正在制定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6.3 监测结果评价 

6.3.1 监测结果评价 

分别把 A 声级和频谱分析测量值、背景值、标准限值记入附表 1，然后逐项与环境噪声标准

中规定的相应室内噪声标准限值进行比较，如果 A 声级或任一倍频程声压级测量值或经背景修正

后的测量值超过标准限值，就判定为测量结果超标。 

6.3.2 室内低频噪声投诉原因分析 

有时，仅凭简单的达标和超标判断很难确定是否确实存在固定设备通过结构传播的低频噪声

影响。还应进一步判断结论的可信性，尤其是要对低频噪声投诉的原因分析，从中获取声源的固

定设备运行状态与投诉之间对应关系的证据，对投诉问题的解决极其重要。 

6.3.2.1 调查声源的运行状态与投诉之间的对应关系分析 

可疑声源设施及设备开始和停止运行时，检查低频噪声投诉与设备运行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

系（参见图 6-1）；检查设备噪声停止排放时，室内低频噪声声压级是否也同步降低；比较声源频

谱特性和室内频谱特性之间的相关性（参见图 6-2）；如果不知道固定声源，检查是否有设施发出

的低频频率超过标准限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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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人员至少应证实在可疑设施停止运行后，声压级是否下降，投诉人是否没有感觉低频噪

声影响。如果设施停止运行后投诉人仍然投诉，任何控制设施或降低声压级的对策都不能解决投

诉问题。 

图 6-1  低频噪声影响与设施开、停之间的关系 
 

图 a 声源设备开、停运行与投诉人响应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情况 

图 b 设施开、停运行与投诉人响应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的情况 

说明：上图 a 显示了如何辨认声源（在示例中设施 A 的箭头与投诉人的箭头相吻合）。当向图 b
显示的那样没有对应关系时，全面地重新设计评价，包括评价方法。 

检查投诉人是否能分辨设施每隔 5 分钟或 10 分钟开、停操作，或在室内的投诉人对低频噪

声的感觉是否发生变化，低频噪声低的位置，投诉人可能要花几秒钟辨别设施的开、停操作。另

外，严重的室外背景噪声会干扰投诉人的听觉，影响其辨别能力，但投诉人会感觉不舒服。 

图 6-2  确定关心的频段 
在声源和投诉人住宅测量噪声，检查投诉人住宅外面关心的频率与靠近声源测点的

频率是否相符。如果测量结果不一致，应考虑其他声源。 

 
在图 a 中，在 20～31.5Hz 处测量的声压级尽管产生了距离衰减，但测量的频谱图型

高度相关；说明噪声源与投诉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而图 b 则不存在这种关系，因为噪声的频率特征不大可能在传输过程中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并再次设计测量评价方案，包括评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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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声源处关心的频段的声压级同投诉住宅外的声压级几乎相同，或在投诉住宅

外关心的频段的声压级比声源处高，说明该声源与投诉无关，可能存在其他声源或背景

噪声的影响（包括住宅室内的设备）。应检查和再次设计评价方案。 
[注] 如果按照上面规定的程序不能定位声源，如果声源的运行与投诉的不一致，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不了解

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则应当按照以下程序重新评价噪声，如果需要可邀请专家协作。 

6.3.2.2 室内测量值均低于标准限值时分析以下问题 

在任何低频噪声投诉的评价工作中，对于低频噪声声压级测量值低于标准限值的地点，不能

简单地推断没有低频噪声问题。这种情况下，应检查以下几点： 

（1）比较投诉噪声的测量结果与声源的运行状态对应关系，确认测量期间投诉者是否感觉有

影响。测量期间投诉者感觉难受位置不能断定，应询问投诉者感觉难受的时间和地点并安排再评

估。如果测量数据没有低频噪声的证据，但投诉者断定有难受的感觉，应考虑其他因素： 

（2） 补充测量次声频谱和中高频噪声频谱，测量不同频段的噪声。确定投诉的噪声频谱分

布区间，即使投诉的是低频噪声，引起噪声投诉的原因可能是低于 20Hz 或高于 500Hz 频段的噪

声。另外，监测人员应要求声学专家的协作。 

（3）检查地面是否振动。许多设备噪声引起精神和生理上的不适和眩晕感的投诉可归咎于地

面振动。可以考虑测量投诉地点地面或地板上的振动。如果需要，不仅要测量垂直方向的振动，

还要测量水平方向的振动。 

（4）检查投诉者是否自身有问题吗（如耳鸣等）。如果上述检查均没有明确结果，说明声源

的运行与投诉之间没有相关性。投诉者很可能自身有问题（如耳鸣等。）投诉者意识到耳鸣是很困

难的，监测人员应仔细听投诉者对评估结果的诉说，包括医学观点。 

特别需要指出：在低频噪声评价时考虑个体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应了解每一个投诉者对低频

噪声的敏感性。监测人员可以要求相关专家的协作，测试每一位投诉者对低频噪声的敏感性。 

7 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质量保证是对包括人员素质、测量仪器、测量位置、测点选择、现场监测的测量条

件和测量方法、数据处理和报告审核等一系列质量保证措施的技术要求。 

7.1 监测技术人员 

7.1.1 技术要求 

具备低频噪声监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正确、熟练地掌握测试技术和质量控制程序；熟知

有关环境噪声监测管理的法规、标准和规定；掌握低频噪声频谱测量的基本原理，了解频谱分析

仪器设备的技术性能，熟练使用仪器，掌握仪器校准、调试和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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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持证上岗 

凡承担监测工作并出具监测数据的人员应取得上岗资格证。每次现场监测至少有 2 名监测人

员参加。 

7.2 测量仪器检定与管理 

7.2.1 仪器检定与校准 

测量仪器性能应符合 GB 3785 和 GB/T 17181 对 1 型声级计的要求；噪声频谱分析滤波器

性能应符合 GB/T 3241 中对滤波器的要求，具备实时频谱分析功能，测量范围应满足

所测量噪声的需要。 

校准所用仪器应符合 GB/T 15173 对 1 级声校准器的要求。A 声级测量时，校准声源频率为

1000Hz；低频频谱测量时，校准声源频率至少有一个点频率应设在 20～250Hz 区间内。 

声级计、滤波器以及声级校准器应定期送到具有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检定为合格并在

计量有效期内方可使用。 

7.2.2 仪器维护与保养 

⑴ 保持仪器外部清洁； 

⑵ 传声器不用时应妥善保管、干燥保存，装卸传声器时应关闭电源； 

⑶ 传声器膜应保持清洁，不得用手触摸膜片，必要时可用干燥的洗耳球或驼毛刷清除灰尘； 

⑷ 仪器放置处应避免高温、潮湿和阳光直射； 

⑸ 仪器长期不用时应每月至少通电 2 小时； 

⑹ 仪器使用完毕，应取出电池。 

7.3 现场监测管理 

噪声测量仪器在每次测量前后须在现场用声校准器进行声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不得

大于 0.5 dB，否则测量无效。测量需使用延伸电缆时，应使测量仪器与延伸电缆一起进行校准。

A 声级测量时，校准声源频率为 1000Hz；低频频谱测量时，校准声源频率至少有一个点频率应落

在 20～250Hz 区间内。 

声级计或传声器单元可手持或固定在测量三角架上，使传声器指向被测声源，为了尽可能减

少反射影响，传声器距水平基础支承面 1.2m 以上，离任何反射面距离不小于 1m，与操作者距离

不小于 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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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监测报告审核 

审核范围：现场测量原始记录（包括测点示意图、测量条件、仪器校准等）和监测报告。 

第一级为现场监测人员的互校、签名，第二级为室（科或组）负责人的审核、签名，第三级

为站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或技术主管）的审核、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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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固定设备结构传声监测记录表 

附表 1   噪声敏感建筑物（室内）噪声监测记录 

附表 2   室内噪声投诉记录表 

附表 3  现场评价检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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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噪声敏感建筑物（室内）噪声监测记录 

被测单位名称： 地址： 

监测日期： 监测依据： 

气象条件： 测点位置： 

监测仪器型号： 编号： 声校准器型号： 编号： 校准标准值： 

主要声源： 监测前校准值： 监测后校准值： 

测量工况： 

示意图（注明方位、声源布局、噪声敏感建筑物、测点的相对位置） 

 

 

 

 

 

 

 

 

 

 

 

 

 

 

 

 

 

 

 

 

 

 

倍频带声压级(dB) 
测点 
编号 

测量 
说明 

测量 
时间 

等效 
声级 

dB(A) 31.5
Hz 

63 
Hz 

125 
Hz 

250 
Hz 

500 
Hz 

1k 
Hz 

2k 
Hz 

4k 
Hz 

8k 
Hz 

             

             

             

             

             

             

负责人：                       校对人：                     测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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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室内噪声投诉记录表 

 
◎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 
◎ 调查方式：  a 电话询问    b 面谈    c 现场调查 
◎ 联系方式：地址：                                                      电话：                   
◎ 投诉人数：  a  1 人    b  2 人以上 
◎ 投诉说明 

受影响的区域：    a 室外   b 室内（起居室  卧室  书房、其他                              ） 
b.1 感觉特别强烈的房间（                                   ） 
b.2 可以感觉到的部位    （                                  ） 
b.3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 

住宅形式：   a 独立（1 层、2 层、多层）：   
b 联体（层数：第     层，共     层）： 

投诉内容： 
a 地面振动    
b 装置发出的卡嗒卡嗒声   
c 投诉者能够听（感觉）到噪声吗？ 
d 不舒服感觉： 

装置发出的设备噪声情况：a 只有一个装置发声   b 多个装置发声 
听到噪声的情况：什么类型的噪声？ 
开窗时投诉者的感觉：□ 变好   □ 更差 

□ 能听（感觉）到噪声  □ 感觉不到噪声 
关窗时投诉者的感觉：□变好   □更差 

□能听（感觉）到噪声  □感觉不到噪声 
住宅室内感觉差异：      □投诉者在哪些室内听（感觉）到或听不到噪声： 
房间尺寸（长、宽、高）： 
投诉者经常感觉到噪声的地点：□靠近墙  □房间中间 □靠近楼板  

            □其他(确定是否属于结构传声:                  ) 
什么时候发生：□昼间(早/中/晚) □夜间(睡眠时/经常) □其他(有风天/有雨天) 
时间周期：    □连续   □短时  □变化（每     分钟） 
时间过程：    □投诉者感觉多长时间（   年以前，   月以前，由    时间起） 
投诉人假定的声源： 
特别说明：其他投诉人 

 
受访者签名：                                                    调查人员签名：                

[注] 感觉低频噪声的个体差异是有意义的，有的情况是只有一户投诉或一家中只有一个成员感觉不舒服。许

多投诉者常常是精神孤独者。因此，调查员需要特别仔细询问这种精神孤独者。 

低频噪声和其他噪声成分用开关窗户的方式检查，当开窗时，人们听（感觉）不到低频噪声，因为室外进入

的噪声成分抵消了低频噪声。相反在关窗时常常特别清楚地听（感觉）到低频噪声。 

根据低频噪声的波长和房间的尺寸，驻波常常发生；因此，即使在同一个房间里人们对这种噪声的感觉也是

不同的。应询问投诉人感觉噪声最强烈的位置。 

驻波(Standing wave)：当房间墙壁间距与半波长一致时，由于声波的干涉作用，房间内声音的分布将是稳定的。

在这种环境中，靠近墙壁的声压会变大，而在房间中间会变小。这种现象定义为驻波。另一方面，当频率高并且波

长短时，房间中间的声压会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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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现场评价检测表 

◎ 住宅条件：住宅平面图 
投诉人住宅周围的环境条件 
● 投诉人住宅与附近工厂、办公楼、商店、其他住宅之间的位置关系。 
 
● 投诉者住宅附近的工厂、办公室安装的设施和设备，以及它们的操作。 
 
● 投诉者住宅附近其他设施和设备。 
 
● 附近的道路、铁路等条件。 
 
● 城市规划区域 Use districts under the City Planning Law 和城市噪声控制区域 areas 

under the Noise Control Law。 
 
● 其他特殊的说明。 

 
 
 
 
 
 
 

◎ 固定源检查表 
● 可疑声源工厂安装的设施和设备的名称 
● 可疑声源工厂与投诉人之间的关系 

操作时间：                操作环境：                    周期变化： 
 
投诉时间：                投诉周期变化： 
 

● 投诉人住宅内房间的质量等级： 
● 相邻关系：有关噪声的讨论，未注意的设施和设备的变化 
● 邻近区域过去的投诉，声源是否保留有管理规定（administrative directives） 
 

◎ 监测人员的观察记录 
● 投诉人的投诉与监测人员观察之间的比较： 
 
● 是否存在设施噪声，是否感觉上不舒适： 
 
● 监测人员是否能听见住宅室内、外噪声： 
 

◎ 当声源能够评估或识别时 
● 设施和设备的类型、规格、数量，以及工作方式： 
● 设施和设备的整体布置等，是否发生了能力和数量的变化： 
● 设施、结构、设备发生过移动或修理吗： 
● 以往的管理行动及环境效果记录： 
● 是否有管理人员负责污染控制： 
● 声源可以自动或专门计量吗？（测量和对策等） 

◎ 当声源不能评估或识别时： 
重新检查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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